海南大学科技成果赋权协议书


甲方：海南大学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
乙方：
身份证号：
[bookmark: _GoBack]为进行科技成果供给侧结构改革，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充分体现人才价值和知识价值，促进海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根据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的《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国科发区﹝2020﹞128号）、《海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实施方案》（琼府办﹝2025﹞7号）等文件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协商一致，就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成果内容界定：
（1）成果名称：
（2）成果类型：
（3）成果编号：
（4）成果完成人（团队）：
（5）成果简介（200字以内）：
第二条  乙方作为甲方在编在职人员，甲方同意将第一条所界定的科技成果□ 100%的所有权或□不低于10年长期使用权（二选一，在□内画√)赋予乙方；同时，赋予乙方谈判权与议价权，享有代表甲方开展转化推广、协商谈判等权利，但将甲方份额向他人转让、许可或者开展自主创业活动的，需按照甲方规定另行签署技术转化合同。赋予所有权的，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即可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批准或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条  乙方完成相关批准或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将权属变更相关资料提交一份给学校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后，即可进行该成果转化，转化方式包括自行实施、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该成果在转化前甲方享有无偿使用权。
第四条  乙方进行科技成果转化，须按照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报经学校同意后实施。
第五条  完成人的成果自授权之日起，三年内未开展转化的，原则上应将科技成果无偿退回学校，由学校进行处置；如三年期满后仍有明确转化意向可再次向学校申请科技成果赋权。
第六条  国家鼓励该职务科技成果首先在中国境内实施。甲、乙双方向境外的组织、个人转让或者许可其实施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应当遵守国家技术出口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
第七条  甲、乙双方就该职务科技成果向外国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或因涉密暂未提交专利申请的，应当事先报经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序、期限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在乙方退休后，如有成果转化合同约定，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如无合同约定，应变更为学校独有。乙方调离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应将成果所有权变更为学校单独所有，方办理离校手续。
第九条  本协议被赋权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在发生继承或承继事由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乙方应将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变更为甲方单独所有。乙方继承人或承继人有权向甲方请求合理补偿，且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受让或优先被许可实施该职务科技成果或者该职务科技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
第十条  乙方要维护甲方的合法利益。转化过程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将根据不同情况，对当事人予以批评、不得晋升职称、解除聘任等行政处分；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依法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征得学校同意，擅自对外转化、转让职务发明专利；
（二）未征得学校同意，擅自创办企业实施职务发明专利；
（三）故意夸大技术水平、技术成熟度，引起转化合作纠纷；
（四）以非专有技术冒充专有技术造成纠纷。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各项约定。任一方严重违反协议约定，相对方均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向违约方要求损害赔偿。
第十二条  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当事人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的原因致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时，因上述原因不能或不必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免除违约责任，但其有义务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
第十三条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报送主管部门履行批准等手续。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海南大学（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________


乙方（签字）：
______年____月____ 日

